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第二届游泳运动会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三、协办单位 

体育学院团委、体育学院学生会、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水上运动协会 

四、比赛日期和地点 

比赛日期：2025 年 10 月 17 日 

比赛地点：广东第二师范学院花都校区游泳馆 

五、比赛分组 

分别设甲组和乙组的男子、女子比赛。 

参赛分组： 

甲组:教师教育学院、教育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音乐学院、数

学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

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计算机学院、历史与社会发

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以院系为单位组队参赛。 

乙组:体育学院以行政班为单位组队参赛。 

六、比赛项目 

甲组： 



男子：50 米、100 米自由泳；50 米、100 米蛙泳；50 米仰泳；50 米

蝶泳；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50 米、100 米自由泳；50 米、100 米蛙泳；50 米仰泳；50 米

蝶泳；4x50 米自由泳接力。 

男女： 4x50 米男女自由泳接力（每队必须为 2 男 2 女参赛） 

4x50 米男女混合泳泳接力（每队必须为 2 男 2 女参赛） 

乙组： 

男子：50 米、100 米自由泳；50 米、100 米蛙泳；50 米仰泳；50 米、

100 米蝶泳；4x50 米自由泳接力；4x50 米混合泳接力。   

女子：50 米、100 米自由泳；50 米、100 米蛙泳；50 米仰泳；50 米

蝶泳；4x50 米自由泳接力。 

男女： 4x50 米男女自由泳接力（每队必须为 2 男 2 女参赛） 

4x50 米男女混合泳泳接力（每队必须为 2 男 2 女参赛） 

注意事项：接力参赛人员均必须以 2 男 2 女、4 男或 4 女的形式报名，

自由泳接力可采用任意泳姿(限蝶泳、仰泳、蛙泳、爬泳四种之一)， 

混合泳接力必须按照仰泳、蛙泳、蝶泳、爬泳的顺序和泳姿完成 

七、参赛条件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并具有一定游泳技能，身体健康

者均可报名参加比赛。（注：传染病、皮肤病、心脏病等不适于剧烈

运动者不能参加。） 

八、报名规定和办法 



1、甲组：各院系单项可报三名运动员，每单位各组别接力项目限报 1 

队。每名运动员限报两项（可兼报接力）。 

2、乙组：体育学院以行政班为单位各项可报三名运动员，每单位各

组别接力项目限报 1 队。每名运动员限报两项（可兼报接力）。 

3、甲、乙组运动员必须是学校在读的全日制学生。 

4、各单位报领队 1 人（须为教师），教练员 2 人 

5、报名办法及日期： 

（1）本次比赛采用线上报名，报名网址为 http://swiminfo.cc。各参赛

代表队由一名操作员操作一个账号来报名，使用手机号注册（切勿多

人重复注册，由此造成的报名信息错误由各代表队自行负责）。报名

系统具体操作方式，请点击报名网站首页右上角“操作说明”。 

（2）各代表队报名完成、检查无误后可从系统中导出并打印报名表，

由领队签名盖章后扫描件（或拍照），10 月 11 日前统一发送到，

1017384153@qq.com 邮箱(邮件和报名表附件必须统一命名为：“*组

**院系（乙组为班级）游泳比赛报名表”) 报名后不得更改。过期不

予承认。 

九、竞赛办法及相关规定 

1、本次比赛执行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游泳竞赛规则（2023—2025）》。

请各代表队组织本队参赛学生认真学习，熟悉竞赛规则。比赛可采用

出发台上、台下或水下蹬边出发。 

2、所有比赛项目均采用一次性决赛。根据报名情况，部分项目将采

用并组比赛，按竞赛分组录取名次。 



3、所有本科生都以各自院系为单位参赛，甲乙组成绩单独排名；乙

组以体育学院行政班级为单位。 

4、凡报名参赛的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参赛者，

须提交有效证明予以换人参赛，无故弃权者按人次扣除团体总分（一

人次一分）。 

5、游泳比赛中所穿游泳装备必须符合游泳竞赛规则及本次比赛大会

相关条款要求（男生不过膝泳裤，女生需穿连体游泳衣，禁止分体泳

衣）。 

6、接力项目棒次名单通过手机填报，具体操作方式请参阅秩序册后

面的说明。 

7、检录时间，第一项于赛前 20 分钟检录，点名不到者，以弃权论。

各项检录时间按比赛进程进行检录，参赛队员需提前准备并等候比

赛。 

十、联席会议 

1、裁判长、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于比赛前三天在花都校区举行。

各参赛队伍必须派领队或教练员依时出席，不允许其他人员代替出

席。 

2、领队和教练员均未出席联席会议的各组代表队（以联席会议签到

表为准），将取消该组别优秀教练员奖的评选资格，且仅接受该队对

冒名顶替情况的申诉。 

十一、计分方法和录取名次 

1、录取名次 



（1）各组别各单项均按成绩分别录取前八名，不足 8 人（队）参加

的比赛项目，按实际参赛人（队）数录取。 

（2）单项比赛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2、计分办法 

获得各组别各单项前八名者，分别按 9、7、6、5、4、3、2、1 计

分，接力项目按其他项目名次得分加倍计分。名次相同者，得分平均

计算。 

3、奖励 

（1）分别设甲组、乙组团体总分奖。团体总分分别以其运动员在相

应组别的各项目名次得分总和累计，如遇得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

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2）分别对获得各组团体总分前八名的队伍颁发奖杯和一等奖证书，

对获得甲组团体总分第九至第十六名、乙组团体总分第九至第十二名

的队伍颁发二等奖证书；以上获奖运动队的教练员，经裁判组和大会

审核，分别颁发优秀教练员奖。 

（3）分别对获得各组别各项目前三名的运动员（队）颁发奖牌、对

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队）颁发成绩证书。 

（4）按照裁判员、工作人员总数 5：1 比例分别颁发优秀裁判员（长）、

工作人员奖。 

（5）经主办单位审核，对承办并为赛事提供优质服务的单位颁发“优

秀组织单位”证书。 

十二、赛风赛纪 



（1）严肃赛风赛纪，体现学生体育赛事“团结、奋进、文明、育人”

的宗旨，各参赛单位务必按照本规程对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真进

行审查，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发生。 

（2）对于冒名顶替、跨队跨组组队等违反赛风赛纪的代表队，经大

会查实后，取消该队各项优秀奖的评选资格，并在该队团体总分中扣

除 9 分/人。大会将视具体情况，保留追加其他处罚的权利。 

（3）运动员资格检查 

赛前。报名结束 3 天后，至比赛开始前 1 天，各代表队报名名单将

在本次赛事教练员微信群上公示。请各代表队根据竞赛规程再次认真

核查本队运动员参赛资格，并相互查看、监督同组及其他代表队运动

员的参赛资格。仅在公示期间接受对运动员资格的有关申诉，逾期不

予受理。运动队申诉时须提交由领队签字、参 赛 单 位 盖 章 的 书 

面 申 请 和 详 尽 的 支 撑 材 料 ， 发 送 到 此 邮 箱

（78573869@qq.com）。公示期间申诉如属实则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

格并不得更改、调整和补充。公示无异议的运动员，一律视为符合本

次赛事运动员参赛资格，大会不再接受对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有关申

诉。 

赛中。比赛期间，主办单位仅受理冒名顶替情况的运动员资格申诉。

运动队必须在当场比赛结束 1 小时内进行申诉，逾期不予受理。申

诉时须提交由代表队领队签字的书面申请和详尽的支撑材料，同时交

纳 1000 元申诉费作为调查取证经费。如胜诉则退还申诉费，败诉则

作为调查取证费用不予退还。 



（4）对冒名顶替违规运动员、运动队的处理办法： 

a.取消替赛和被替赛运动员的比赛资格和已取得的成绩、名次，不得

参加后续比赛，追回奖杯证书等，由后面的运动员（队）依次递升。 

b.取消违规运动队团体总分和各项优秀奖的评选资格。 

c.其他追加处罚视违规情况另行决定。 

十三、比赛检录 

每场比赛，运动员凭第二代身份证、学生证原件。 

1.首选为二代身份证，电子身份证、社保卡、临时身份证、护照、往

来港澳台通行证和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其原件可以等同于二代

身份证进行检录。 

2.首选为加盖学校钢印的学生证，由学校统一发放的、且有显示所在

院系、姓名和运动员大头照的证件（一卡通），其原件可以等同于学

生证进行检录。 

3.为避免因遗失证件不能检录，建议各带 2 种证件备用（如身份证+

学生证，身份证+一卡通） 

十四、保险 

1.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人员（含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办理对

本次赛事有效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

并将保险凭证复印件带到赛区以备查验。 

2.裁判员和主办单位工作人员保险由大会负责。 

十五、赛前指导 

运动队学生为各院系参赛代表队提供义务性赛前训练指导服务。 



时间：具体时间参阅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游泳运动会各院系训练时间附

表 

具体事宜联系人：窦国秀，联系电话：18923370417 

本次比赛规程和规则的相关解释、咨询，请与宾宁江老师 13265082627

或甘嘉宜老师 18577360947 联系。 

本规程如有未尽事宜，以短信或微信通知为准。 

相关附件附后：(点击阅读原文下载附件 1 和附件 2) 

附件 1 适用性游泳竞赛规则 

十六、未尽事宜，请各代表队自行留意本次赛事教练微信群，主办单

位不再下发书面通知或电话告知。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属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